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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农商行”）协商一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东莞农商行开展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的活动时间、优惠费率以东莞农商行的规定为准。 相关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385 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 000532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 000979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6682 景顺长城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
5 007412 景顺长城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6 008715 景顺长城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8999 景顺长城景颐嘉利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8 010027 景顺长城核心中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010949 景顺长城研究驱动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011058 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1 011089 景顺长城景颐惠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2 011344 景顺长城融景产业机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3 011803 景顺长城宁景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4 011876 景顺长城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5 012130 景顺长城先进智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6 012137 景顺长城安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7 012563 景顺长城 90 天持有期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 013225 景顺长城安景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9 013492 景顺长城 30 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0 013812 景顺长城景气进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1 014062 景顺长城专精特新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2 014146 景顺长城港股通数字经济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3 014148 景顺长城安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 014374 景顺长城隽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5 014472 景顺长城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6 014634 景顺长城 ESG 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7 014767 景顺长城华城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8 015162 景顺长城鑫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9 015317 景顺长城隽发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30 015495 景顺长城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1 015805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2 016128 景顺长城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33 016869 景顺长城稳健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4 016933 景顺长城睿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5 260101 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260103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37 260108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8 260112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9 260116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注：1、上述基金是否处于封闭期、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
相关业务公告。

二、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东莞农商行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

端收费模式），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费率优惠规则如

有变更，均以东莞农商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申购手续费和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的费用。
2、上述基金原费率标准请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69-961122
网址： https://www.drcbank.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事宜，

敬请投资者留意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
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关于景顺长城中证 500 增强策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流动性

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景顺长城中证 500 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610，场

内简称：500ETF 增强）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
引第 2 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本公司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为 500ETF 增强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等

业务的公告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2 年岁末及 2023

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2022 年底及 2023 年深港通下
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于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且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基金（详见附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前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
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通）等交易类业务，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
日恢复上述基金在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
通）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日期
2023 年 1 月 19 日
2023 年 1 月 20 日
2023 年 4 月 7 日
2023 年 4 月 10 日
2023 年 4 月 27 日
2023 年 4 月 28 日
2023 年 5 月 26 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
2023 年 6 月 21 日
2023 年 9 月 27 日
2023 年 9 月 28 日
2023 年 10 月 23 日
2023 年 12 月 25 日
2023 年 12 月 26 日

注：2023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至 12 月 29 日（星期五）是否暂停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申购、基金转换等交易类业务，将待中国证监会关于 2024 年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确定
后由本公司另行公告。

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前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
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ullgoal.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
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
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交易基金列表

序号 份额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371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 011131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 001827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5354 富国沪港深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5 011114 富国沪港深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6 005357 富国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005368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8 011127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9 005472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0 005473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1 005707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2 014163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3 005732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5760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5 011565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6 005840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5847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18 011117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19 006179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0 013047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1 006218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2 011308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3 006527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4 006528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5 006652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6 011124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7 006751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
28 011126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29 006796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0 011567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1 007016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 007139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3 011556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4 007345 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008138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008901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7 013045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38 009092 富国新材料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39 014243 富国新材料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0 009162 富国医药成长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009782 富国兴泉回报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2 009783 富国兴泉回报 12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3 009863 富国创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100016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5 014931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6 011635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7 011636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8 012275 富国中证沪港深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49 012276 富国中证沪港深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50 013989 富国沪港深优质资产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51 013990 富国沪港深优质资产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52 517100 富国中证沪港深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 159748 富国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4 159792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 014673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56 014674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注：列表中的基金若新增份额类别，则该份额类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的上述 2023 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
通）等交易类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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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 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2-065）。

2.�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9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29 日 9:15 至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 199 号附 1-80 号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 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53,996,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4621％。
（1）现场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53,992,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7.456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52％。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3,334,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657％。
（1）现场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33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4.160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0052％。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传琦、黄莹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333,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8％；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邱红阳（持股 50,150,000 股，占比 62.66%）、邱
红刚（持股 250,000 股，占比 0.31%）为关联方（邱红阳系邱红刚之兄），回避表决。其中回避表决
股份为 50,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62.97%。

（四）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5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8％；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邱红阳（持股 50,150,000 股，占比 62.66%）、邱

红刚（持股 250,000 股，占比 0.31%）为关联方（邱红刚系关联方重庆博顿美锦酒店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邱红阳系邱红刚之兄），回避表决。 其中回避表决股份为 50,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数
的 62.97%。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和制定相关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3,99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0％；
反对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传琦、黄莹
（3）结论性意见：
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 （重庆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中证科创
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天弘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双创龙头

ETF”）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 号———
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双创龙头 ETF（159603）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天弘
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现将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2 日

起，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 17：00 止（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在本基金的基金托
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
了计票，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 计票结果如下：

截至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022 年 12 月 1 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13,084,718.15 份；参
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份额共计 8,375,715.15 份，占
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64.01%，达到本次大会有效召开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有关事项
的议案》（下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8,375,715.15 份基金份额同意，0 份基金份额反对，0 份基金份额弃权。同意本次会
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 100%，达到参加本次
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基于充分有利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考虑，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不列入基金
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经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具体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30000

公证费 10000

合计 40000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

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已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 17:00 止（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
准）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根据 2022 年 12 月 29 日的计票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获得
通过,� 本次大会决议自 2022 年 12 月 29 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2022 年 12 月 29 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 2022 年 12 月 29 日起生效， 根据本次会议议案及议案说明，

本基金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 不再接受持有人提出的赎
回和转换转出申请，同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基金财产清
算完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后，基金合同终止。

四、备查文件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附件一：《关于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有关事项的议

案》
附件二：《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

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的方案说明书》
2、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睿新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之法律意见》
五、附件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07� � � � � � � �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2—086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提交《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部〔2022〕第 458 号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
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妥善安排相关回复工作。

因《关注函》中会计师事务所尚需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
司未能在原预计时间 2022 年 12 月 29 日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 为保证关注函回复
的真实、准确、完整，根据实际情况，公司申请延期提交《关注函的回复》。 公司将抓紧协调各方
尽快落实上述工作，完成本次《关注函》的回复和披露工作。 考虑到完成上述工作所需时间，公
司董事会预计最晚于 2023 年 1 月 4 日完成《关注函》的回复及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975�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2-10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现代农
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238
号），现将批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55,567,513 股股份、向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9,544,880 股股份、向刘艳书发行 2,542,961 股股份、向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3,484,140 股股份、向万其见发行 1,506,940 股股份、向章志勇
发行 1,318,572 股股份、向杨竣程发行 1,318,572 股股份、向唐先桂发行 1,130,205 股股份、向湖
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发行 1,499,146 股股份、向邓付栋发行 376,735 股股份、向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539,531 股股份、 向胡为新发行 357,898 股股份、 向徐化武发行
282,551 股股份、向唐威发行 282,551 股股份、向胡蕾发行 244,877 股股份、向高颖发行 188,367
股股份、向谭建光发行 188,367 股股份、向龚训贤发行 188,367 股股份、向李芳发行 150,694 股

股份、向曾静发行 150,694 股股份、向周学斌发行 150,694 股股份、向唐美秧发行 150,694 股股
份、向饶华发行 150,694 股股份、向韩伟发行 150,694 股股份、向杨润春发行 94,183 股股份、向
任向军发行 94,183 股股份、向李学君发行 94,183 股股份、向李锦林发行 94,183 股股份、向唐敏
发行 94,183 股股份、向湖南省现代种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30,687,264 股股份、向湖南天圆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2,571,805 股股份、 向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 发行
29,139,598 股股份、向西藏茶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7,467,656 股股份、向郴州市湘牧农业科
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 2,119,249 股股份、向曹奔滔发行 8,914,464 股股份、向湖南绿代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 2,193,448 股股份、向许秀英发行 940,049 股股份、向西藏逸锦
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5,467,484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7.70 亿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

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

报告我会。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

期限内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 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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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

南天心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 200 万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48.20%股权、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 39.00%股权、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 49.00%股权、临湘天
心种业有限公司 46.70%股权、湖南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郴州市下思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 新化县久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衡东鑫邦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湖南天勤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龙山天翰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238 号），并对《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释义均
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重组报告书》修订情况说明

重大事项提示
在“七、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之“（一）本次重组方案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中补充了获
得证监会核准相关事项；在 “（二）本次重组方案尚需获得的备案 、批准和核准 ”中删去了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能实施的相关内容。

重大风险提示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中删去了 “（二）本次重组的审批风险”。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在“七、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之“（一）本次重组方案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中补充了获
得证监会核准相关事项；在 “（二）本次重组方案尚需获得的备案 、批准和核准 ”中删去了
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能实施的相关内容。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 在“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中删去了 “（二）本次重组的审批风险”。

具体修订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湖南新五
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的相关
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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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告》。 经核对，
因工作人员失察，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违反其签署的《特定股东关于持股锁定及减持
的承诺》，超卖股票情况未进行披露，现对相关内容补充更正如下：

原“第六节 重要事项 / 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列表
相关内容如下：

承诺 事
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间

承 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首次 公
开 发行
或再 融
资 时所
作承 诺

陈志宏 ; 宁 波鸿元一期 创业投资合 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宁 波汇贤投资 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宁波金 投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宁波晟 业投资
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宁波 同协投资
有 限公司 ; 上 海鸿立股权 投资有限公
司 ;深圳灵 哲投资中心 （普通合 伙 ）

股
份
减
持
承
诺

本人/单位将严格按照 （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 ）《上市公司股东 、董 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和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
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人 /单位将根据自身需要 ， 选择集
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易及协议转 让
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 ；
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交易起十
二个月内 ，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 /单
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 在退市期
间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50%。

2021
年 06
月 21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正
在
履
行
中

承诺 是
否 按时
履行

是

更正“第六节 重要事项 / 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列
表相关内容如下：

承 诺
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间

承 诺
期限 履行情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或 再
融 资
时 所
作 承
诺

陈志宏 ;宁 波鸿元一期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宁 波汇贤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宁波金 投股
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宁波
晟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宁
波 同协投资有 限公司 ;上 海鸿立股
权 投资有限公 司 ;深圳灵 哲投资中
心 （普通合 伙 ）

股
份
减
持
承
诺

本人/单位将严格按照 （证监会公
告 [2017]9 号 ）《上市公司股东 、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和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 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
定及要求执行 。
本人/单位将根据自身需要 ，选择
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易及协议
转 让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方式进
行减持； 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
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 ， 减持数量
不超过本人 /单位所持有 的汇绿
生态股份 在退市期间发行的新
增股份总数的 50%。

2021
年 06
月 21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深圳灵 哲 投
资中心 （普
通 合 伙 ）违
反 承诺 超额
卖 出 股 票 。
其他 承诺人
承诺正
在履行中

承 诺
是 否
按 时
履行

2021 年 6 月 21 日 ，公司股东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签署 《特定股东关于持股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
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在退市期间
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50%”。 深圳灵哲投资中心 （普通合伙 ）在公司重新上市之日 （2021 年 11 月 17 日 ）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708,311 股，其中 2,005,082 股承诺自上市起十二个月不减持，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 1,660,111 股，低于 2,005,082 股 ，违反了其签署的 《特定股
东关于持股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如本次补充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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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报告》。 经核
对，因工作人员失察，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违反其签署的《特定股东关于持股锁定及
减持的承诺》，超卖股票情况未进行披露，现对相关内容补充更正如下：

原“第六节 重要事项 /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
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列表相关内容如下：

承 诺
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间

承 诺
期限

履
行
情
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或 再
融 资
时 所
作 承
诺

陈志宏 ;宁波鸿元一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汇贤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
金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晟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宁波同协投资有限公
司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

股
份
减
持
承
诺

本人/单位将严格按照 （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 ）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关于股份减持
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人 /单位将根据自身需要，
选择集中竞价交易 、 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
律 、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减持 ；承诺自汇绿生态
重新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
人 /单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在退市期间发行
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50%。

2021
年 06
月 21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正
在
履
行
中

承 诺
是 否
按 时
履行

是

更正“第六节 重要事项 /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
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列表相关内容如下：

承 诺
事由 承诺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间

承 诺
期限 履行情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或 再
融 资
时 所
作 承
诺

陈志宏 ;宁波鸿元一期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
汇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宁波金投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晟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
同协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鸿立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灵哲
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

股
份
减
持
承
诺

本人/单位将严格按照 （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 本
人 /单位将根据自身需要 ， 选择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 、法规规定
的方式进行减持 ；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
交易起十二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 /单
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在退市期间发行
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50%。

2021
年 06
月 21
日

2022
年 11
月 16
日

深 圳 灵 哲
投 资 中 心
（ 普 通 合
伙 ）违反承
诺 超 额 卖
出股票。 其
他 承 诺 人
承诺正
在履行中

承 诺
是 否
按 时
履行

1、2021 年 5 月 17 日 ，公司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蒋向春作出任职年限承诺 ，承
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三年内将继续在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任职 。 2022 年 5 月 26 日蒋向春违反承
诺 ，从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离职。
2、2021 年 5 月 17 日 ，公司原财务总监李友谊作出任职年限承诺，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三年内将继续在
公司任职 。2022 年 5 月 22 日李友谊违反承诺，从公司离职，李友谊的行为违反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2022 年修订 ）》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规
定 。2022 年 7 月 4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对李友谊下发 《关于对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时任财务总监李友谊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22]第 155 号）。
3、2021 年 6 月 21 日 ，公司股东深圳灵哲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签署《特定股东关于持股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
承诺“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在退市期间
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50%”。 深圳灵哲投资中心 （普通合伙）在公司重新上市之日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708,311 股，其中 2,005,082 股承诺自上市起十二个月不减持，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 ，
深圳灵哲投资中心 （普通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1,660,111 股 ，低于 2,005,082 股 ，违反了其签署的 《特定股东关
于持股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如本次补充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9 日


